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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本府依據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規定，辦理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登記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3份，1份送本所會計室，1份送社會局，1份自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2.本年累計至本期底通報件數：上半年指當年累計至6月底；下半年指當年累計12月底之事實為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3.通報來源「其他」係指上列來源以外之來源，例如：司法單位及1999專線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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